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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7]第 160号 

 

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11月 23日，我部就投资者投诉问题问询你公司控股股东振兴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振兴集团”）是否正在筹划转让其持有的你公

司股份。次日，你公司向我部提交《情况说明》称，截至 11月 24日，

振兴集团未与任何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，也未筹划转让其所持你公

司股票。 

11月 29日午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变更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称，11月 28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

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达深圳”）与深圳市航运健康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航运健康”）、振兴集团、山西振兴集团有

限公司签署了《债务重组三方协议》；振兴集团与航运健康签署了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、《投票权委托协议》；信达深圳与航运健康签署了《投

票权委托协议》。根据上述协议，振兴集团拟将其持有的你公司 18.57%

的股份转让给航运健康，拟将持有的 4.04%的股份转让给信达深圳，

并且已将上述全部股份的投票权转让给航运健康。同时，你公司披露

《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称，2017年 11月 8日，公司

实际控制人史珉志与史跃武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将其所持

振兴集团 98.66%的股份转让给史跃武。振兴集团已于 2017年 11月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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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史珉志变更为史跃武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及时函询相关方，于 12月 1 日前

向我部提交上述股权交易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，并通过公告说明以

下事项： 

1. 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 11月 9日发生变更，根据《收购管理

办法》第七十四条规定：“在上市公司收购中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

公司的股份，在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”。请相关方说明在你

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 11月 9日发生变更的情况下，你公司控股股东

与相关方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和投票权委托协议是否符合《收购管

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2.根据上述协议，振兴集团拟将持有的 4.04%的股份转让给信达

深圳，而我所《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

实施细则》第六条规定：“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，采取协议

转让方式的，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

五”。 请相关方说明上述协议的签订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的上述规定。 

3.鉴于你公司控股股东持有你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冻结状态，且

相关债权人不限于信达深圳，并且上述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均存在终止

条款，请你公司充分说明振兴集团股权转让的不确定性，并提醒投资

者关注相关风险。 

4. 上述股权交易事项的筹划过程，包括但不限于筹划的时间、地

点、方式、参与及知情人员、内幕信息登记及保密情况,相关内幕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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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知情人是否存在泄露该信息，或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。 

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11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